[bookmark: _Toc8964]附件3
应急工作组职责
综合协调组：由区政府办公室、区委统战部、区发改委、区教育局、区科工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农水局、区商务局、区卫健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大数据中心、公安雁塔分局等部门组成。主要负责区应急指挥部会议的会务组织，建立会商机制，定期召开例会，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强化综合协调、工作统筹；汇总、统计、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研判事件形势，研究提出防控措施的建议；督促、指导、评估各单位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做好与市应急指挥机构和其他区县的联络沟通；协调处理应急处置工作所涉及的外事工作，协调涉外问题，指导做好外籍人员疫情应对工作；承担区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卫生防治组：由区教育局、区科工局、区农水局、区卫健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医保局、资源规划雁塔分局、生态环境雁塔分局等部门组成。主要负责制定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等技术方案，并督导检查各级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科学设置监测哨点、监测网络，有序开展监测预警、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工作，适时提出应急处置方案和防控策略调整方案；组织开展预防、报告（网络直报）、标本采集和检测、医疗救治、疫情处置等工作；负责病人医疗救治监管、看护服务及医保结算等工作，做好病例病情监测、信息报告和处置；推动全市专家资源共享，组织专家会商，向区应急指挥部提出进一步加强防控和医疗救治措施的建议；根据防控工作需要，选派专家赴重点地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工作；组织开展应急科研攻关；承担区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社会管控组：由区教育局、区科工局、区民宗局、区民政局、区人社局、区住建局、区城管局、区交通局、区农水局、区商务局、区文旅局、区卫健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大数据服务中心、公安雁塔分局等部门组成。主要负责对重点场所和重点人员开展排查，分类采取管控措施；落实城市社区、农村、重点场所、道路交通卡口、交通工具、景区景点等公共场所的防控措施；充分发挥“三公（工）”联合流调工作机制的作用，精准高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传染源追溯、密切接触者追踪等流调溯源工作；严格做好区际边界交通管控；依法打击各种破坏防控工作和社会稳定的行为；承担区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医疗物资保障组：由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区交通局、区商务局、区卫健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医保局、区红十字会等部门组成。主要负责统筹调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物资供应保障，研究并综合协调医疗物资保障中的重大问题；全面掌握应急医疗物资供需情况，协调做好应急物资的计划、生产、储备和调配工作；负责做好应急处置所需的项目立项、预算安排和经费保障等工作；协助做好涉及应急处置工作的紧缺人员和医疗物资的运输工作；承担区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生活物资保障组：由区发改委、区科工局、区财政局、区城管局、区交通局、区农水局、区商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红十字会等部门组成。主要负责统筹应急生活物资保障工作；全面掌握生活物资供需情况，及时了解应急生活物资需求动态和生产、流通、库存及资源保障情况，协调做好应急生活物资供需、生产、储备等事宜，做好生活物资调拨调配工作；统筹做好生活物资防控资金保障；落实各项生活物资保障措施；协助做好应急生活物资的运输工作；监测与群众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市场动态及供给保障工作，维持正常市场秩序，稳定物价，查处违规经营活动；协调做好应急处置期间水、电、气、暖等供应保障工作；承担区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舆情管控组：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区文旅局、区卫健局、公安雁塔分局等部门组成。主要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开展新闻报道工作；依法依授权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工作；及时收集、整理舆情监测信息，积极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澄清、管控各类谣言，依法打击编造散布传播虚假信息的违法行为；指导相关部门宣传防控知识，提高群众自我保护能力；承担区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区应急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各应急工作组成员单位与职责，或组建其他必要的工作组。


